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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民政府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gz.gov.cn/gzswjk/2.2.59/201905/ff6c7762250e4ec59781d3830fa6faf9.s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 

关于印发阶段性降低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的通知 

穗医保规字〔2019〕3 号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 

       为减轻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的缴费负担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

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09〕67 号）、《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》、《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

办法》（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23 号）有关规定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继续施行阶段性降

低本市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        一、用人单位的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降低为 5.5%，灵活就业人员、退休延缴人员、

失业人员的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降低为 7.5%。  

        二、本通知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《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阶段性降低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的通知》（穗人社规字〔2018〕14

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  广州市财政局  

2019 年 5 月 21 日 

 


